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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铁第一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双杰、刘建蓓、王佐、韩继国、张毅、孙广远、王显光、靳媛媛、高延平、柳世辉、

杨光、庞清阁、刘新、王嫱。

Ⅲ

ＪＴ ／ Ｔ １１１６—２０１７





引　 　 言

我国公路、铁路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交通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

撑，但土地资源紧张、交通走廊带稀缺也是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面临的客观现实。 目前，因公路

与铁路平行布线出现的建设序列混乱、工程安全矛盾难以协调等问题日益突出，运营环境复杂化导致工

程设计建设期需要考虑的技术要求和规定越来越多。
为适应我国建设发展需要，本标准贯彻落实安全优先原则，在总结既有公路、铁路标准规范执行中

的经验，调查吸收近年来我国公路铁路科研、设计、施工和管理中先进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公路与

铁路并行路段的复杂建设情况，从国家层面制定和完善公铁并行工程建设领域共同执行的具体技术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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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铁路并行路段设计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路与铁路并行路段工程设计的基本规定、总体路线（线路）、路基及排水、桥梁涵

洞、安全防护设施、特殊公铁并行、一般建设规定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与铁路并行路段的公路、铁路设计，涵盖的公路包括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

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涵盖的铁路包括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客货共线铁路、重载铁路。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 ／ Ｔ ５０２６２　 　 铁路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ＪＴＧ Ｂ０１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 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

ＪＴＧ Ｄ３０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８１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 ／ Ｔ ５０２６２、ＪＴＧ Ｂ０１ 和 ＪＴＧ Ｄ３０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为了便于使用，以
下重复列出了 ＧＢ ／ Ｔ ５０２６２、ＪＴＧ Ｂ０１ 和 ＪＴＧ Ｄ３０ 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３． １

公铁并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ｌｗａｙ
公路与铁路以路基与路基、桥梁与桥梁或路基与桥梁相邻平行布设路段。

３． ２
特殊公铁并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ｌｗａｙ
公路与铁路以隧道与隧道或隧道与其他结构工程相邻平行布设路段。

３． ３
公铁并行间距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ｌｗａｙ
公路与铁路并行时，相邻的公路土路肩边缘（桥梁边线）与铁路路肩边缘（桥梁边线）之间的横向

距离。
３．４

公路用地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公路建设用地范围的边线。

３．５
铁路用地界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铁路建设用地范围的边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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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公路设计速度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ｅｄ
确定公路设计指标并使其相互协调的设计基准速度。
［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１４，定义 ２． ０． ３］

３．７
铁路设计速度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ｅｄ
各种铁路技术装备（线路、轨道、桥梁、接触网、信号等）设计中均允许的列车最大运行速度。
［ＧＢ ／ Ｔ ５０２６２—２０１３，定义 ２． ０． ３３］

３．８
路堤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
高于原地面的填方路基。
［ＪＴＧ Ｄ３０—２０１５，定义 ２． １． ３］

３．９
路堑　 ｃｕｔｔｉｎｇ
低于原地面的挖方路基。
［ＪＴＧ Ｄ３０—２０１５，定义 ２． １． ４］

３．１０
高路堤　 ｈｉｇｈ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
路基填土边坡高度大于 ２０ｍ 的路堤。
［ＪＴＧ Ｄ３０—２０１５，定义 ２． １． ７］

３．１１
深路堑　 ｄｅｅｐ ｃｕｔｔｉｎｇ
土质挖方边坡高度大于 ２０ｍ 或岩石挖方边坡高度大于 ３０ｍ 的路堑。
［ＪＴＧ Ｄ３０—２０１５，定义 ２． １． ９］

３．１２
陡坡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
地面斜坡陡于 １∶ ４． ０。

４　 基本规定

４．１　 公铁并行分类

公铁并行分为以下 ３ 种类型：
ａ）　 公铁路基并行：公路与铁路均以路基形式实现并行，包括公铁路堤并行、公铁路堑并行和公铁路

堑与路堤并行，如图 １ ～图 ３ 所示；
ｂ）　 公铁桥梁并行：公路与铁路均以桥梁形式实现并行，如图 ４ 所示；

图 １　 公铁路堤并行示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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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公铁路堑并行示例

图 ３　 公铁路堑与路堤并行示例

图 ４　 公铁桥梁并行示例

ｃ）　 公铁路基与桥梁并行：公路与铁路以公路路基和铁路桥梁或以铁路路基和公路桥梁的形式实现

并行，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公铁路基与桥梁并行示例

４．２　 公铁并行分级

按照不同等级的公路与铁路并行，公铁并行分为Ⅰ级公铁并行、Ⅱ级公铁并行、Ⅲ级公铁并行、Ⅳ级公铁

并行、Ⅴ级公铁并行共 ５ 个技术等级，具体规定见表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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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公铁并行分级

类　 　 型

高速铁路

或设计速度等于 ２００ｋｍ／ ｈ 的

城际铁路

设计速度小于

２００ｋｍ／ ｈ 的城际铁路

或重载铁路或Ⅰ级、Ⅱ级铁路

Ⅲ级、Ⅳ级铁路

高速公路或设计速度

等于 １００ｋｍ／ ｈ 的一级公路
Ⅰ级 Ⅱ级 Ⅱ级

设计速度小于 １００ｋｍ／ ｈ 的

一级公路或二级公路
Ⅱ级 Ⅲ级 Ⅳ级

三级公路或四级公路 Ⅲ级 Ⅳ级 Ⅴ级

　 注 １：高速公路为专供汽车分方向、分车道行驶，全部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
　 注 ２：一级公路为供汽车分方向、分车道行驶，可根据需要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
　 注 ３：二级公路为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
　 注 ４：三级公路为供汽车、非汽车交通混合行驶的双车道公路。
　 注 ５：四级公路为供汽车、非汽车交通混合行驶的双车道或单车道公路。
　 注 ６：高速铁路为设计速度 ２５０ｋｍ／ ｈ（含预留）及以上动车组列车，初期运营速度不小于 ２００ｋｍ／ ｈ 的客运专线铁路。
　 注 ７：城际铁路为专门服务于相邻城市间或城市群，设计速度 ２００ｋｍ／ ｈ 及以下的快速、便捷、高密度客运专线铁路。
　 注 ８：客货共线铁路为旅客列车与货物列车共线运营、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２００ｋｍ／ ｈ 及以下的铁路。
　 注 ９：重载铁路为满足列车牵引质量 ８ ０００ｔ 及以上、轴重为 ２７ｔ 及以上、在至少 １５０ｋｍ 线路区段上年运量大于４ ０００万 ｔ 三

项条件中两项的铁路。

４． ３　 公铁并行间距

各级公铁并行间距应符合表 ２ 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ａ）　 一般情况下，公铁并行间距不宜小于一般值；若小于一般值时，应对公铁并行进行交通安全性

评价；
ｂ）　 公铁并行位于平缓路段，受条件限制时，其间距应大于极限值；
ｃ）　 公铁并行位于陡坡路段，受条件限制时，其间距不应小于最小值；困难条件下，经综合技术经

济论证，其间距可小于最小值，但应大于极限值，并且应进行工程安全风险评估、交通安全性

评价、防灾与救援评价。

表 ２　 公铁并行间距 单位为米

项　 　 目
公铁并行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一般值 ５０ ４０ ３５ ２５ ２０

最小值 ３５ ３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极限值 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０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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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总体路线（线路）

５． １　 总体设计

５． １． １　 应协调公路与铁路各专业间的关系，合理选定技术标准、建设规模、线路走向和整体设计方案，
保障公路、铁路综合交通的安全，提高综合交通的服务质量。
５． １． ２　 对于走廊带相对唯一的路段，先建项目在选线时应综合考虑公路与铁路的线位规划，为后建公

路或铁路的实施预留空间。
５． １． ３　 应在设计全过程中加强安全性设计。
５． １． ４　 公铁并行间距除应结合技术要求、安全防护、养护维修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外，还宜考虑公路

与铁路未来拓宽的可能性以及救援通道的需求。
５． １． ５　 公铁并行的公路上应避免设置停车区、观景台、收费站、Ｕ 形转弯、客运汽车停靠站等公路沿线设施。
５． １． ６　 应根据公路与铁路的间距，合理确定公铁并行的桥梁、路基、排水等设计方案。
５． １． ７　 公铁并行的构造物设置应结合公路和铁路整体工程系统的情况统一考虑。
５． １． ８　 公铁高路堤并行与公铁桥梁并行、公铁深路堑并行与公铁隧道并行工程类型的选择应进行技

术经济安全综合比选后确定。
５． １． ９　 公铁并行位于平缓路段，并且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值时，铁路总体宜高于公路；当铁路总体

低于公路时，应根据公铁并行总体方案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５． １． １０　 公铁并行位于陡坡路段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后建项目为公路时，其线位优先布设于既有铁路的下坡位置（参见图 ６）；受条件限制，后建公

路布设于既有铁路的上坡位置时，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图 ６　 公路与铁路位置示例

ｂ）　 后建项目为铁路时，对公铁并行的总体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工程安全、施工安全、交通安全等

综合比选后，确定其线位布设。 当后建铁路布设于既有公路的下坡位置时，在既有公路上设

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５． １． １１　 后建项目的用地界不宜侵占既有项目的用地界。 公铁并行间距较小时，后建项目宜采用支挡

结构物或桥梁方案。

５． ２　 路线（线路）设计

５． ２． １　 公路路线和铁路线路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公路与铁路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各等级公路和铁路

的平、纵技术指标应结合工程条件、设计速度、公铁并行间距等因素，因地制宜，合理选用。
５． ２． ２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各级公路均应采用运行速度方法，对平纵线形组合设计、几何指标的协

调性和一致性、视距以及路线视觉连续性等进行检验，以优化公路线形设计：
ａ）　 Ⅰ级、Ⅱ级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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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Ⅲ级、Ⅳ级、Ⅴ级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值时。
５． ２． ３　 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时，公路路线与铁路线路的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ａ）　 公路与铁路的平、纵技术指标不宜低于一般值，当采用相应公路或铁路等级的最小值时，应进

行充分的工程条件及经济比选论证；
ｂ）　 公路与铁路的线形应选用较高的平、纵技术指标，并注重线形组合设计，使之视野开阔、视线

诱导良好；
ｃ）　 公路与铁路的线形组合设计除应均衡、连续外，还应与既有铁路或公路工程相协调。

５． ２． ４　 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值时，公路与铁路的平面线形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ａ）　 公路平面线形宜采用直线或不设超高的圆曲线；
ｂ）　 铁路平面线形宜采用直线或大于圆曲线的最小值。

５． ２． ５　 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值时，公路与铁路的纵面线形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ａ）　 铁路路肩设计高程宜高于公路路肩设计高程 １． ０ｍ；
ｂ）　 公路与铁路的纵坡应采用平缓的纵坡，不应采用最大纵坡值和不同纵坡最大坡长值；
ｃ）　 公路与铁路的纵坡不应小于 ０． ３％ ；
ｄ）　 公路竖曲线应采用大于视觉所需的竖曲线半径值。

５． ２． ６　 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值时，公路的合成坡度应小于 ８％ ，大于 ０． ５％ 。

６　 路基及排水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公铁并行不宜采用公铁高路堤并行。 当路基填方边坡高度大于 ２０ｍ 时，应与桥梁方案进行综

合比选论证。
６． １． ２　 公铁并行不宜采用公铁深路堑并行。 当路基挖方边坡高度大于 ３０ｍ 时，应与隧道方案进行综

合比选论证。
６． １． ３　 公铁并行不宜采用陡坡路堤并行。
６． １． ４　 公铁并行的公路排水系统与铁路排水系统宜各自独立成体系。 条件受限时，应结合地形、地
质、水文、气象等条件综合考虑设置公铁共用排水系统。

６． ２　 公铁路基并行

６． ２． １　 既有工程为路堤时，后建路堤自然放坡压占既有路堤边坡时，应采用支挡或桥梁等构造物，后
建路堤边坡不应压占既有路堤边坡。
６． ２． ２　 既有工程为高路堤时，后建高路堤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ａ）　 后建高路堤坡脚与既有高路堤坡脚的净距应计算确定，但不宜小于 １０ｍ；
ｂ）　 后建高路堤应分析评价其对既有高路堤沉降变形和稳定性的影响；
ｃ）　 后建高路堤设计应进行沉降变形与稳定性动态监测设计，并提出对既有高路堤监测路段、测

点位置、监测方法及控制标准等要求。
６． ２． ３　 既有工程为深路堑时，后建路基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ａ）　 后建路堤坡脚与既有路堑坡顶的净距应计算确定，但不宜小于 １０ｍ，条件受限时，应对既有深

路堑进行边坡稳定性分析，并提出合理的监测方案；
ｂ）　 后建路堑坡顶与既有路堑坡顶的净距应计算确定，但不宜小于 １０ｍ，条件受限时，后建路堑应

进行专项的开挖设计，并对既有深路堑进行边坡稳定性分析，提出合理的监测方案。
６． ２． ４　 当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值，并且后建路堑与既有路堑并行时，应保留公路与铁路间的路堑边

坡（参见图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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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公铁路堑并行边坡示例

６． ２． ５　 后建路堤防护工程设计宜与既有路堤防护协调统一。

６． ３　 公铁路基与桥梁并行

６． ３． １　 后建路堤坡脚不应压占既有桥梁墩台及其基础。
６． ３． ２　 公铁桥梁与高路堤并行时，应分析后建高路堤在施工、运营期间对既有桥梁的影响，其沉降、变
形的限值应满足相应的标准规定。
６． ３． ３　 公铁桥梁与路堑并行时，应考虑后建路堑边坡施工对既有桥梁结构安全性的影响。

６． ４　 陡坡路段公铁并行

６． ４． １　 公铁并行位于陡坡路段时，高线位和低线位的路基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ａ）　 建设项目布设于高线位时，应优先采用路堑，并且临低线位侧的路堑边坡高度宜大于 １． ０ｍ

（参见图 ８）；

图 ８　 陡坡路段高线位优先采用路堑示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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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建设项目布设于高线位时，不宜采用路堤（参见图 ９）；
注：陡坡上的路堤稳定性较差，对低线位的既有工程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图 ９　 陡坡路段高线位不宜采用路堤示例

ｃ）　 建设项目布设于低线位时，不宜采用路堑（参见图 １０）。
６． ４． ２　 公铁并行位于陡坡路段时，后建项目的路基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ａ）　 后建项目布设于高线位并且为路堤时，应考虑其对低线位既有工程安全的影响，并应对路堤

堤身稳定性、路堤和地基的整体稳定性、路堤沿斜坡地基滑动的稳定性进行验算；路基施工时

应实行动态监测，必要时设置支挡结构物；
ｂ）　 既有项目布设于高线位并且为路堤时，后建项目应在施工中对既有路堤进行路堤稳定性和沉

降动态监测，必要时应采用支挡防护；
ｃ）　 后建项目布设于低线位并且为路堑时，应分析路堑开挖对高线位既有工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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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陡坡路段低线位不宜采用路堑示例

６． ５　 共用排水设施

６． ５． １　 公铁并行受条件限制公路与铁路各自设置排水设施困难时，宜在公路与铁路之间设置共用排

水设施（参见图 １１）。

图 １１　 共用排水沟示例

６． ５． ２　 公路与铁路间共用排水沟宜采用整体式预制拼装结构或混凝土浇筑。
６． ５． ３　 公路与铁路间共用排水沟的纵坡应大于 ０． ３％ 。
６． ５． ４　 公路与铁路间设置共用排水沟时，其纵向排水坡段长度不宜大于 ３００ｍ，必要时应增设横向排

水设施将水流引出公路或铁路外侧。
６． ５． ５　 共用排水沟的断面形状、尺寸应根据设计流量、沟底纵坡、沟壁材料、排水沟长度等经计算

确定。
６． ５． ６　 后建项目应在综合考虑新老路基共同排水需求的基础上，对既有排水设施实施利用、修复、升
级、改造和拆除新建等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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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桥梁涵洞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公铁并行的铁路桥梁上部结构宜采用整体性较好的结构形式，并应采取措施加强结构的整体性。
７． １． ２　 铁路桥墩应采用防撞能力较强的实体结构，并设置相应的防护工程。

７． ２　 公铁桥梁并行

７． ２． １　 后建桥梁的跨径与布孔除应根据桥梁结构形式、地形和地质等条件确定外，还应考虑既有桥梁

的布设情况，尽量与既有桥梁协调统一。
７． ２． ２　 Ⅰ级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或Ⅱ级、Ⅲ级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值时，应对公铁桥梁并行进

行安全风险评估。
７． ２． ３　 各级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时，后建铁路桥梁墩台及基础设计应考虑汽车撞击力，并设置有

效的防撞设施；后建公路应对既有的铁路桥梁墩台采取有效的防撞设施。
７． ２． ４　 公铁桥梁并行时，应分析后建桥梁在施工、运营期间对既有桥梁的影响，其沉降、变形的限值应

满足相应的标准规定。
７． ２． ５　 公铁并行跨越水域地段时，后建桥梁应考虑对既有桥梁冲刷、水文等的影响；公铁同期规划时，
先建桥梁在防洪评价等工作中，应综合考虑后建项目的影响。

７． ３　 公铁路基与桥梁并行

７． ３． １　 既有工程为路基时，后建桥梁墩台不应设置在路堤边坡或路堑边坡上。
７． ３． ２　 公铁高路堤与桥梁并行时，应分析后建桥梁在施工、运营期间对既有高路堤的影响，其沉降、变
形的限值应满足相应的标准规定。
７． ３． ３　 公铁深路堑与桥梁并行时，应分析后建桥梁在施工、运营期间对既有路基边坡的稳定性影响，
其限值应满足相应的标准规定。
７． ３． ４　 公路为路堤或浅路堑（靠近铁路的公路路堑边坡高度小于 １． ０ｍ），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

时，后建铁路桥梁墩台及基础设计应考虑汽车撞击力，并设置有效的防撞设施；后建公路应对既有的铁

路桥梁墩台采取有效的防撞措施。

７． ４　 涵洞

７． ４． １　 后建项目的涵洞布设除应根据地形、地质、水文以及综合排水系统外，还应考虑既有项目的涵

洞布设情况。
７． ４． ２　 公铁并行间设置共用排水设施时，涵洞的布设应考虑共用排水系统。
７． ４． ３　 后建项目涵洞孔径不应小于既有项目的涵洞孔径。
７． ４． ４　 后建项目涵洞或同期建设项目涵洞应采用公路与铁路行业标准中设计洪水频率较高的要求来

设置孔径。
７． ４． ５　 后建项目的涵洞设计应考虑既有项目的涵洞高程，避免因涵洞布设不当，引起公铁并行间积

水。 公铁同期规划时，先建涵洞的高程设计宜综合考虑公铁并行涵洞布设情况。

８　 安全防护设施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公铁并行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应结合公路与铁路的空间位置关系，按照安全合理、技术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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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可靠、经济适用的原则进行设计ꎮ
８. １. ２　 应结合公路与铁路的空间位置关系、功能、等级、交通量以及公路上车辆的运行速度等情况ꎬ对
公铁并行的交通安全设施进行安全性评价ꎮ

８. ２　 公路护栏

８. ２. １　 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时ꎬ应对公路运行车辆在碰撞条件下护栏的安全性以及对铁路运营

的安全性进行评价ꎮ
８. ２. ２　 公铁并行位于平缓路段ꎬ公路采用桥梁、路堤或浅路堑(靠近铁路的公路路堑边坡高度小于

１. ０ｍ)ꎬ并且公路路肩高程高于铁路路肩高程ꎬ或低于铁路路肩高程１. ０ｍ以内时ꎬ应在靠近铁路的公路

路侧设置护栏ꎬ并符合下列规定:
ａ)　 当公铁并行间距(Ｄ)大于或等于最小值并且小于一般值时ꎬ其护栏应根据运行速度ꎬ按照

ＪＴＧ Ｄ８１中“车辆驶出路外有可能造成二次特大事故”规定的防护等级进行设计ꎻ
ｂ)　 当公铁并行间距(Ｄ)大于极限值并且小于最小值时ꎬ其护栏的防护等级应按表 ３ 的规定

选取ꎮ

表 ３　 靠近铁路的公路路侧护栏防护等级及适用条件

公铁并行

等级

平缓路段 陡坡路段

极限值 < Ｄ <最小值 最小值≤Ｄ <一般值

公路路肩高于铁路路肩ꎬ
或低于铁路路肩 １. ０ｍ 以内

铁路以路堤或桥梁

布设于低线位(图 １２)
铁路以路堑

布设于低线位(图 １３)

双层护栏 单层护栏 双层护栏 单层护栏 双层护栏 单层护栏

Ⅰ级
内侧 ＳＳ 级

外侧 ＳＳ 级
ＨＢ 级

内侧 ＳＳ 级

外侧 ＳＳ 级
ＨＢ 级

内侧 ＨＢ 级

外侧 ＳＳ 级
ＨＡ 级

Ⅱ级
内侧 ＳＳ 级

外侧 ＳＡ 级
ＨＢ 级

内侧 ＳＳ 级

外侧 ＳＡ 级
ＨＢ 级

内侧 ＳＳ 级

外侧 ＳＳ 级
ＨＢ 级

Ⅲ级 — ＳＳ 级 — ＳＳ 级 — ＳＳ 级

Ⅳ级

Ⅴ级
—

　 ＪＴＧ Ｄ８１ “车辆驶出路

外有可能造成二次特大

事故”规定的防护等级提

高一个等级

—

　 ＪＴＧ Ｄ８１ “车辆驶出路

外有可能造成二次特大

事故”规定的防护等级提

高一个等级

— ＳＳ 级

　 注 １:ＳＡ 级为 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 规定的五级防护等级ꎬ其设计防护能量为 ４００ｋＪꎮ
　 注 ２:ＳＳ 级为 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 规定的六级防护等级ꎬ其设计防护能量为 ５２０ｋＪꎮ
　 注 ３:ＨＢ 级为 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 规定的七级防护等级ꎬ其设计防护能量为 ６４０ｋＪꎮ
　 注 ４:ＨＡ 级为 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 规定的八级防护等级ꎬ其设计防护能量为 ７６０ｋＪꎮ

８. ２. ３　 公铁并行位于陡坡路段ꎬ公路以桥梁、路堤或浅路堑(靠近铁路的公路路堑边坡高度小于

１. ０ｍ)布设于高线位ꎬ铁路以路堤或桥梁布设于低线位(图 １２)ꎬ或铁路以路堑布设于低线位(图 １３)
时ꎬ应在靠近铁路的公路路侧设置护栏ꎬ并符合下列规定:

ａ)　 当公铁并行间距(Ｄ)大于或等于最小值且小于一般值时ꎬ其护栏的防护等级应按表 ３ 的规定

选取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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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当公铁并行间距（Ｄ）大于极限值且小于最小值时，应根据公铁并行的空间位置，对护栏形式和

防护等级进行专题论证。

图 １２　 铁路以路堤或桥梁布设于低线位示例

图 １３　 铁路以路堑布设于低线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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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 ４　 靠近铁路的公路路侧护栏应优先设置双层护栏，双层护栏之间距离不宜小于 １． ５ｍ，内侧护栏

宜采用半刚性护栏，外侧护栏宜采用刚性护栏（参见图 １４）；已建公路加宽困难或新建公路受条件限制

时，经技术论证后可采用单层护栏，单层护栏宜采用刚性护栏。 其护栏的防护等级应按表 ３ 的规定

选取。

图 １４　 靠近铁路的公路路侧双层护栏布置示例

８． ２． ５　 公铁并行公路路侧护栏与非并行路段护栏相衔接处为不同防护等级或不同结构形式时，应设

置过渡段，使护栏的刚度逐渐过渡。

８． ３　 公路交通标志标线

８． ３． １　 各级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时，公路交通标志标线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在该段前设置告示标志，提示驾驶员“前方公铁并行，严禁超速”；
ｂ）　 应在该段设置警告标志，警告驾驶员“公铁并行，谨慎驾驶”；
ｃ）　 宜在该段的公路路面上设置严禁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或严禁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以禁

止变换车道或借道超车。
８． ３． ２　 各级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值时，公路交通标志标线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在该段前设置告示标志，提示驾驶员“前方公铁并行，减速慢行”；
ｂ）　 应在该段设置警告标志，警告驾驶员“公铁并行，谨慎驾驶”；
ｃ）　 当公路设计速度或运行速度大于 １００ｋｍ ／ ｈ 时，应在该段前设置限制速度标志，小客车限速为

１００ｋｍ ／ ｈ，大货车限速为 ８０ｋｍ ／ ｈ，并在该段后设置解除限制速度标志；
ｄ）　 应在该段的公路路面上设置严禁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或严禁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以禁

止变换车道或借道超车；
ｅ）　 宜在该段的公路路面上设置振动车道边缘线，以提醒车辆不能偏离车道行驶。

８． ４　 隔离栅

８． ４． １　 公铁并行时，在满足公路与铁路建筑限界及运行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应合理设置隔离栅。
８． ４． ２　 公铁并行间距较小时，宜在公路与铁路之间设置共用隔离栅。
８． ４． ３　 共用隔离栅的中心线宜结合公铁并行间重新划定的用地界情况设置。
８． ４． ４　 共用隔离栅高度应根据公铁并行段地形及周边具体情况等因素确定，以距离地面高 １． ５ｍ ～
１． ８ｍ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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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５　 公路防护网

８． ５． １　 公路采用桥梁、路堤或浅路堑（靠近铁路的公路路堑边坡高度小于 ２． ０ｍ），凡符合下列情况之

一时，应在靠近铁路的公路路侧设置防护网：
ａ）　 公铁并行位于平缓路段，公路路肩高程高于铁路路肩高程，或低于铁路路肩高程 ２． ０ｍ 以内，

并且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值的路段；
ｂ）　 公铁并行位于陡坡路段，铁路布设于低线位，并且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的路段。

８． ５． ２　 公铁并行的公路防护网高度不应低于 ２． ５ｍ。
８． ５． ３　 公铁并行的公路防护网设置范围为公铁并行段起终点各向外延长 １０ｍ。
８． ５． ４　 防护网应做防雷接地处理，接地电阻应小于 １０Ω。

８． ６　 防眩设施和声屏障设施

８． ６． １　 公铁并行的防眩设施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分析公铁并行的铁路列车光源对公路行车的眩光影响，设置相应的防眩设施；
ｂ）　 采用三维虚拟仿真技术等分析评价防眩设施的设置方案，并满足遮光的要求。

８． ６． ２　 公铁并行的声屏障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分析评价运行列车的噪声对公路行车的影响，设置相应的噪声防护设施；
ｂ）　 验算公路声源和铁路声源合并对既有声屏障设施的影响，其声源超过噪声标准时，对既有噪

声防护设施进行改造或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ｃ）　 验算公路声源和铁路声源合并对公铁并行两侧敏感区的影响，其声源超过噪声标准时，设置

声屏障措施或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８． ７　 铁路桥梁墩台防撞设施

８． ７． １　 公路采用桥梁、路堤或浅路堑（靠近铁路的公路路堑边坡高度小于 １． ０ｍ），凡符合下列情况之

一时，应在靠近公路的铁路桥梁墩台侧设置防撞设施：
ａ）　 公铁并行位于平缓路段，并且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值的路段；
ｂ）　 公铁并行位于陡坡路段，铁路以桥梁布设于低线位，并且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的路段。

８． ７． ２　 铁路桥梁墩台防撞设施应根据防撞要求采用相应结构的护栏。

８． ８　 铁路安全防护设施

８． ８． １　 公铁并行位于平缓路段，铁路采用桥梁、路堤或浅路堑（靠近公路的铁路路堑边坡高度小于

１． ０ｍ），铁路路肩高程高于公路路肩高程，或低于公路路肩高程 １． ０ｍ 以内，并且公铁并行间距小于最小

值时，铁路安全防护设施符合下列规定：
ａ）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２００ｋｍ ／ ｈ 的有砟轨道铁路上应设置防护墙（可兼作挡砟墙），其设置要求

应满足相关铁路规范的规定；
ｂ）　 设计速度小于 ２００ｋｍ ／ ｈ 的铁路基本轨内侧应铺设护轨，其铺设长度及要求应满足相关铁路规

范的规定；
ｃ）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２００ｋｍ ／ ｈ 的铁路上应设置铁路异物侵限监测设施；
ｄ）　 宜在靠近公路的有砟轨道铁路路侧设置防护网。

８． ８． ２　 公铁并行位于陡坡路段，铁路以桥梁、路堤或浅路堑（靠近铁路的公路路堑边坡高度小于

１． ０ｍ）布设于高线位，公路布设于低线位，并且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时，铁路安全防护设施符合下

列规定：
ａ）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２００ｋｍ ／ ｈ 的有砟轨道铁路上应设置防护墙（可兼作挡砟墙），其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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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相关铁路规范的规定；
ｂ）　 设计速度小于 ２００ｋｍ ／ ｈ 的铁路基本轨内侧应铺设护轨，其铺设长度及要求应满足相关铁路规

范的规定；
ｃ）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２００ｋｍ ／ ｈ 的铁路上应设置铁路异物侵限监测设施；
ｄ）　 宜在靠近公路的有砟轨道铁路路侧设置防护网。

８． ８． ３　 公铁并行位于陡坡路段，铁路以桥梁、路堤或浅路堑（靠近铁路的公路路堑边坡高度小于

１． ０ｍ）布设于高线位，公路以桥梁布设于低线位，并且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时，应在靠近铁路的公

路桥梁墩台侧设置防撞设施。
８． ８． ４　 公铁并行位于陡坡路段，铁路以桥梁、路堤或浅路堑（靠近铁路的公路路堑边坡高度小于

１． ０ｍ）布设于高线位，受条件限制公路以路堑布设于低线位，并且公铁并行间距小于一般值时，应在靠

近铁路的公路路堑坡顶截水沟外边缘（无截水沟则为坡顶）５ｍ 以外设置隔离墙。

９　 特殊公铁并行

９． １　 特殊公铁并行分类

特殊公铁并行分为以下 ３ 种类型：
ａ）　 公铁隧道并行：公路与铁路均以隧道形式实现并行（参见图 １５）；

图 １５　 公铁隧道并行示例

ｂ）　 公铁隧道与路堑并行：公路与铁路分别以公路隧道和铁路路堑的形式，或铁路隧道和公路路

堑的形式，实现并行（参见图 １６）；

图 １６　 公铁隧道与路堑并行示例

ｃ）　 公铁隧道与桥梁并行：公路与铁路分别以公路隧道和铁路桥梁的形式，或铁路隧道和公路桥

梁的形式，实现并行（参见图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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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　 公铁隧道与桥梁并行示例

９． ２　 特殊公铁并行要求

９． ２． １　 特殊公铁并行时，公路（铁路）隧道外轮廓与铁路（公路）结构物工程的最小净距不宜小

于 ５Ｂ。
注：Ｂ 为公路隧道或铁路隧道的最大开挖断面的宽度（ｍ）。

９． ２． ２　 特殊公铁并行最小净距小于 ５Ｂ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对公铁并行路段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ｂ）　 后建项目对既有隧道衬砌强度、衬砌背后空洞分布、衬砌抗震性等进行必要的评估，根据评估

结果对既有隧道采取监测及永久或临时加固措施等；
ｃ）　 对公铁并行路段进行动态设计和施工，根据监控量测的结果，随时掌握围岩和结构的安全稳

定性，并及时调整设计和施工方案；
ｄ）　 后建项目进行爆破作业时，采取控制爆破措施，爆破振速满足既有隧道或路基、桥梁结构安全

以及运营安全的要求。
９． ２． ３　 后建隧道设计应搜集既有隧道的地质资料及设计、施工及运营期间资料，做好预案设计。

１０　 一般建设规定

１０． １　 对走廊带相对唯一的路段，先建公路与规划铁路并行或先建铁路与规划公路并行时，先建项目

应在设计阶段，经技术、经济和安全等综合比选后确定公铁并行方案，并报双方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为
后建规划项目的实施预留空间。
１０． ２　 公路建筑控制区与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范围相互重叠时，或公路与铁路用地界相互重叠时，后
建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同时报公路管理部门和铁路管理部门，经协商后重新划定其建筑控制区、安全保护

区和用地界。
１０． ３　 后建项目的建设对既有项目的工程有影响，需要拆除、改建或增加设施时，后建项目的建设单位

应提出相关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同时报既有项目产权单位、公路管理部门和铁路管理部门共同审查，
并签署相关协议。 一般由后建项目的建设单位负责具体工程的修复、改建或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既

有项目的产权单位负责监督以及维护管理等问题。
１０． ４　 后建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向有关部门了解公铁并行路段既有公路或铁路的相关规划，并在可行性

研究和设计阶段考虑预留未来拓宽改建的可能性。
１０． ５　 共用设施的设置方案应满足公路与铁路相关标准要求，并经双方管理部门或产权单位审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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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其管理与维护应由双方签署相关协议，明确产权移交、维护管理等问题。
１０． ６　 当公铁并行的后建项目竣工验收时，公路与铁路双方主管部门均应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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